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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 C B( 2 )1 66 8 / 00 - 01 (0 2 )號文件

當局就東區區議會 楊位醒議員

對《消防安全 (建 築物 )條例草案》提交的書面意見的回應

當局 對楊 議 員就 有 關 條 例草 案 的立 法精 神 和目 標表 示 贊同 感 到

高興。

2 .  為 減 輕 部 分 業 主 可 能 遇 到 的 資 金 周 轉 問 題 ， 以 及 向 業 主 提 供 更

全面 的財 政援 助 ， 當 局已 於二 零 零一 年四 月二 十 七日 獲得 立法 會 財

務委員會批准，將 "改善消防安全貸款計劃 "和 "改 善樓宇安全貸款計

劃 "合併為 "改善樓 宇安全綜合貸款計劃 "。 擔額為七億元，同時擴

大計 劃 的 適用 範 圍 ， 並放 寬申 請 資格 ，以 協助 業 主進 行維 修和 改 善

樓宇 安 全 。這 個 貸 款 計劃 將由 屋 宇署 署長 負責 管 理， 當局 並會 成 立

諮詢 委 員 會， 以 協 助 推行 工作 。 屋宇 署署 長在 聽 取諮 詢委 員會 的 意

見後 ， 可 視乎 申 請 人 的入 息和 資 產評 估結 果， 向 經濟 有困 難的 申 請

人提供免息貸款、 或將還款期由 36 個 月延長至 7 2 個 月 、又或容許

因經 濟 困 難而 無 力 還 款的 借 款 人 暫緩 還款 ，待 其 轉讓 物業 時才 清 還

貸款。

3 .  執 行 當 局 在 執 法 時 一 定 會 以 務 實 和 靈 活 的 方 式 處 理 ， 並 會 參 考

過去三年來在執行《消防安全﹙商業處所﹚條例》所得的寶貴經驗。

4 .  綜 合 用 途 樓 宇 內 的 消 防 設 施 及 消 防 安 全 建 造 均 是 樓 宇 的 整 體 設

施， 不 應 按用 途 而 分 期安 裝 和 建 造， 而且 若分 期 處理 ，造 價亦 會 比

較 高 及 對 大 業 主 或 住 客 造 成 更 多 的 不 便 。 按 照 建 議 中 的 實 施 計

劃， 當 局 會在 完 成 處 理綜 合 樓 宇 的十 年計 劃後 ， 才 手處 理住 宅 樓

宇。

5 .  執 行 當 局 諾 會 以 務 實 和 靈 活 的 方 式 ， 處 理 業 主 在 遵 從 消 防 安

全指 示 方 面有 實 際 困 難的 個 案 。 譬如 ，業 主可 以 建議 採納 其他 有 效

的改 善 消 防安 全 措 施 ，替 代 指 示 原來 的要 求。 在 執行 法例 時， 當 局

會主 動 接 觸樓 宇 的 業 主、 佔 用 人 或立 案法 團， 協 助他 們解 決困 難 及

向他 們 提 供諮 詢 服 務 。與 此 同 時 ，我 們更 會鼓 勵 舊式 樓宇 業主 ， 自

發聘 用 合 資格 的 專 業 人士 視 察 樓 宇， 早日 按照 條 例所 訂標 準， 主 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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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執 行當 局提 出改 善消 防安 措施 的建 議， 讓改 善工 程盡 快展 開。 業

主更 可 聘 用合 資 格 專 業人 士 查 證 完成 的改 善工 程 及格 ，協 助執 行 當

局確 認 樓 宇的 消 防 安 全已 達 到 新 的法 定標 準。 至 於所 指工 程收 費 奇

昂方面，我們相信 市場已有相當的競爭力，收費自可以由市場調節，

業主亦應向多個承 辦商要求提供報價，以確保造價合理。

6 .  執行當局現正向 1 8 個地區防火委員會作出 報，加深各委員對

條例 草 案 的了 解 ， 好 讓他 們 能 夠 在接 觸各 階層 市 民時 ，幫 助市 民 了

解有 關 的 規定 及 實 施 計劃 。 當 局 將會 在條 例草 案 獲得 通過 後及 在 法

例生 效 日 期前 ， 會 透 過多 種 不 同 渠道 向市 民大 眾 介紹 有關 改善 消 防

安全 措 施 的要 求 及 細 節， 如 在 電 視及 電台 播放 宣 傳 帶及 聲 帶 ；透

過民 政 總 署協 助 安 排 座談 會 給 大 廈業 主立 案法 團 、互 助委 員會 、 居

民組 織 ； 印製 及 派 發 宣傳 單 張 ， 設立 熱線 等等 。 當局 亦會 藉 今 年

的大型防火宣傳活 動，宣傳「改善樓宇消防安全」。希望藉 上述積

極的 宣 傳 活動 ， 加 深 普羅 大 眾 及 各界 人士 明白 此 法例 實施 的目 標 及

爭取 他 們 的支 持 。 至 於在 落 實 推 行法 例方 面， 執 行當 局已 在三 年 來

執行 《 消 防安 全 ﹙ 商 業處 所 ﹚ 條 例》 中， 吸取 到 相當 的經 驗， 並 會

把握 執 行 新條 例 逐 漸 累積 的 經 驗 ，以 更務 實地 去 推行 整個 改善 樓 宇

消防安全計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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